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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 下午 13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育成蕃薯藤餐廳(忠孝庇護工場) 

主 持 人：穆會長閩珠               紀錄：黃鈺惠 

出 席：常務理事及理事全體 

         常務監事及監事全體 

列 席： 

一、體育署代表 

二、本會人員：張昭盛、王敏憲、張富貴、黃鈺惠、唐碧穗、沈益旭、

沈芳廷、陳 廷、鍾耀堅、余雅琪、蔡美娟 

壹、 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事項： 

一、 原訂今(111)年 6月底前應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囿於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嚴峻，無法如期召開。然諸多事項均須依規定辦理前置作業，爰召

開本次會議，俾利執行後續工作，合先敘明。 

二、 本會業於今(111)年 6月份請求主管機關准予延期辦理改選事務，並於

111年 6月 7日獲內政部同意在案(文號：台內團字第 1110122090

號)，爰本會會長及理監事會職權之行使併同延長至改選完成日止。 

三、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第 1-8 頁) 

決定：同意備查。  

四、 會務工作報告(如附件 2,第 9-21 頁) 

決定：同意備查。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秘書長新聘人事案，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 王前秘書長昭卿因個人生涯規劃因素，無法繼續擔任本

會秘書長一職，業於 110 年 11 月 21 日請辭，並依本會

人事管理辦法辦理離職程序在案。 



ii 

二、 考量總會業務繁多，經本會 111 年 1 月 8 日第 9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通過，由瞭解會務運作之王副秘書長敏憲代

理秘書長職務。 

三、 為使會務推動順利，秘書長職缺擬聘任中國文化大學體

育系退休教授張昭盛先生擔任，並自 111 年 4 月 15 日

起聘。張昭盛先生基本資料(如附件 3,第 22 頁)，請 參

閱。 

四、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聘免工作人員」

規定提請同意。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相關資料，

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 原訂今(111)年 6 月底前應召開理監事會議審查本案，囿

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召開，爰於本次會

議提請審議。 

二、 檢附本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各乙份  

(附件 4,第 23-41 頁)。 

附 記： 

吳常務監事碧滿：查所附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尚未經常務

監事用印；會計師查核報告無會計師蓋章；現

金出納表及基金收支表無出納人員核章；財產

目錄第 62 項次未呈現，請查明該項次是否有財

產或為誤植。 

決 議：通過。並依常務監事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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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 111 年工作計畫及 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 

二、 原訂今(111)年 6 月底前應召開理監事會議審查本案，囿

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召開，爰於本次會

議提請審議。 

三、 檢附本會 111 年工作計畫及 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各

乙份(附件 5,第 42-5 頁；附件 6,第 46-47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有關本會中長程發展計畫，提請 審議。 

說 明：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七條第六款：「依本會第六條之任

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作計畫、

報告及預算、決算。」(如附件 7,第 48-50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擬向內政部申請圖記證明，俾辦理法人變更登記事

宜，提請 審議。 

說 明：本總會更名後須向地方法院申請法人變更登記，囿於缺

少「圖記證明」故尚無法辦理。經內政部指導，須經本

總會理事會審議通過，並檢附會議紀錄呈送內政部，方

可申請案揭證明文件，爰提本次會議審議。(詳參附件 8,

第 51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檢陳本會運動科學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名單各乙份，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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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辦理。 

二、 本會運動科學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名單詳如附件 9(第 52-

53 頁)及附件 10(第 54 頁)。 

決 議：通過。 

(請參考下列意見修正。) 

一、 運動科學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五條委員會任務應增列「運

動營養」之相關任務，以維運動科學之內涵。  

二、 第六條第一款委員會組成人數修正為 5-9人。 

三、 第六條第二款第四目提及委員會組成委員應含「運動防

護之專家學者、物理治療師或運動防護師」，此部分與

本會運動醫學委員會現行任務重疊，爰刪除此目，並依

上揭決議增列運動營養領域之專家學者及調整委員名

單。 

提案七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檢陳本會修正後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各乙

份，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案揭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業經本總會 111 年

1 月 8 日第 10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然因應本總會組織章程修訂作業，爰修訂部分用詞，合

先敘明。 

二、 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委員名單

如附件 11(第 55-57 頁)及附件 12(第 58 頁)。 

決 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成立之各專項委員會及其他名稱，因應本會正式更

名為「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擬通案修正相關文件中之

本會會名，提請 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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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會 111 年 1 月 8 日第 10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

暨同日第 1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本會名

稱更改為「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二、 本會更名案業經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03400 號許可及內政部 111 年 3 月 17 日台內團字

第 1110009556 號函備查在案。 

三、 本會成立之專項委員會包含：選訓、運動醫學、心智、

教練、裁判、紀律及申訴評議等 7 個委員會。提請 同

意通案修正相關文件中之本會會名。 

四、 檢附修正會名後之組織簡則(如附件 13,第 59-73 頁)。 

決 議：通過。 

(請參考下列意見修正。) 

一、 請依據本會 111年 8月 28日第 10屆第 1次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修訂之組織章程，修正本會各專項委員會之參考

條文。 

二、 本案相關之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提及「帕總」處，請通

案修正為總會全稱；其他涉及總會名稱之相關文件，授

權秘書處依據實務需求更正之。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   由：本會修訂後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 審議。 

說 明：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及 IPC 核准之組織章程第

十四條辦理。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14(第 74-77 頁)。 

決 議：通過。運動員委員會選任委員人數訂為 5人。 

伍、 臨時動議 

鄭舜平理事發言：(一)為提升總會對運動員的照顧與運動禁藥宣

導，建議於運動醫學委員會增列運動禁藥管制與宣導等任

務。(二)總會制定近中長程計畫值得肯定，建議可增列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關鍵績效指標)，如：募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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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年輕選手人口等，亦有助於提高執行率及檢視執行情

形。(三)本人服務於衛福部臺北醫院，已引薦 3 名肢障運動員

於臺北醫院就職，該 3 位職員雖為肢障，但不影響其行政能

力。因此未來如有身心障礙運動員就業需求時，亦可透過臺

北醫院協助輔導。 

葉宗青監事發言：(一)附議鄭理事意見，有關總會近中長程計畫，

除了增列目標事項外，亦可增列較具體之行動方案，例如每

一年須達成的目標及達成情形之檢核。(二)各專項委員會組織

簡則之任務，應為「協助總會辦理」之角色，建議應釐清權

責並修正組織簡則，此部分可於釐清後，列為下次會議修正

事項。 

汪松威監事發言：為普及社會大眾對帕拉運動的認識，建議可從

教育面著手，由總會印製帕拉運動宣傳手冊，說明帕拉(競技)

運動有哪些種類、與一般運動有哪些不同、哪些身心障礙者

適合從事何種運動，以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的介紹等資

訊。印製完成後，可發送給各級學校單位或於辦理活動時發

送，以促進帕拉運動的推廣成效。 

陳美玲理事發言：依照本日(111/8/28)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之組織章程，未來有關國內符合 IPC 規範之單項協會，應輔

導其與各單項國際總會接軌，如：繳交會費、報名參賽及辦

理國內活動等相關作業，均應由國內相應之組織辦理，以建

立並維護我國選手於該國際運動總會之積分或排名紀錄。 

主席：感謝各位理事及監事踴躍發言，今日所建議事項將列入會

議紀錄，並做為未來會務改善之參據。 

陸、 散會(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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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科學委員會 組織簡則 

本簡則 111年 8 月 28日第 10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教育部 111年 X月 X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XXXXXXX 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30條、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以下簡稱本總

會)章程第五條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設置運動科學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總會為辦理我國參加國際性帕拉運動賽會代表團(隊)選手培集訓

及參賽期間，有關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防護等運動科學

領域之支援、諮商作業，以厚植我國帕拉運動競技實力，爭取國際

最佳成績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隸屬於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委員均屬無給職，不得對外

單獨行文。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會內。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 訂定本總會辦理運動科學事務及服務準則。 

(二) 支援國家代表團(隊)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營養學等運

動科學領域之服務工作。 

(三) 運用運動科學各領域之專業技術，支援教練及選手實施訓練之

各項檢測及監控，並給予具體建議。 

(四) 於本總會規劃及辦理國家代表團(隊)組訓賽等作業時，提供專業

諮詢。 

(五) 為本總會國家代表團(隊)教練及選手提供服務及諮詢。 

(六) 視本總會國家代表團(隊)之需求，隨同團隊參賽提供服務。 

(七) 其他有關運動科學相關事宜。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會

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為求與專業結合，本委員會成員須具備以下之一條件： 

1. 運動科學領域之專家學者。 



2. 運動生理學領域之專家學者。 

3. 運動心理學領域之專家學者或心理諮商師。 

4. 運動營養學領域之專家學者。 

(三) 本委員會任期與本總會會長任期相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聘

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求召開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

未克出席時，得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 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統籌編列。 

第 九 條 本簡則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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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科學委員會名單 
經本會 111年 8月 28日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序號 職 稱 姓 名 性別 現 職 專 長 備 註 

1 召集人 何維華 男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器材科技研

究所教授 

運動情蒐  

2 委 員 許維君 女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醫學工程研究

所教授 

醫學 

工程學 
 

3 委 員 張立羣 男 

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競技運動

學系副教授 

運動 

生物力學 
 

4 委 員 王興國 男 

國立臺灣大學物

理治療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 

復健醫學  

5 委 員 林威秀 女 

國立嘉義大學體

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暨研究所副教

授 

運動 

防護學 
 

6 委 員 盧俊宏 男 

中國文化大學運

動心理學實驗室

教授 

運動 

心理學 
 

7 委 員 豐東洋 男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運動與健身科

學研發中心教授 

運動 

生理學 
 

8 委 員 詹貴惠 女 

國立體育大學競

技與教練科學研

究所教授 

運動 

營養學 
 



序號 職 稱 姓 名 性別 現 職 專 長 備 註 

9 委 員 王翔星 男 

國立體育大學技

擊運動技術系副

教授 

運動 

訓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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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5 次理事暨第 4

次監事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

訓相關協助，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各項身

心障礙運動實力，特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以

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 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 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 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 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 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 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會

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一聘，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

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 應邀請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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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醫學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8日第 10屆第 5次理事及第 4次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2月 17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0日第 10屆第 6次理事及第 5次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8日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章

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設置運動醫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以推展運動與醫學觀念，落實推展身心障礙者各項體育運

動，激發其生理潛能、提昇其生活層面，使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以促進其身心健康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隸屬於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對外不單獨行文。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會內。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提倡、宣導正確之身心障礙運動醫學觀念。 

（二）辦理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分級相關事宜。 

（三）建立優秀身心障礙運動員健康管理系統。 

（四）辦理隨隊醫師之培訓與遴選相關事宜。 

（五）提供或支援國內身心障礙體育賽事之醫療服務。 

（六）研究身心障礙運動醫學相關事宜。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5-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2 人為副召集人；由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會長提名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其任期

一年一聘，連聘得連任。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遴聘之，承召集

人之命處理本委員會日常事務暨擔任平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

宜。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委員及執行秘書等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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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本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主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第 十 條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統籌編列。 

第十一條 本簡則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1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心智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8日第 10屆第 5次理事暨第 4次監事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9年 2月 17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8日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 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為發揚身心障礙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各項

身心障礙運動良善風氣，建立優良身心障礙運動環境，以提高身

心障礙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心智

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本會委託或受委託辦理國內各種身心障礙運動賽會之智障

類運動員參賽資格審查。 

(二) 參加依國際智障運動組織規定，應實施智障類運動員參賽資

格認定之國際智障運動賽會運動員參賽資格審查。 

(三) 受理「審查異議申訴書」，召開心智委員會議審查。 

(四) 第一項所指賽會審判委員會或心智委員認資格有疑慮運動

員之智力及適應行為功能檢測。 

(五) 第一項所指賽會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檢舉事件之重新審

查。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以三人

為一組進行審查。由會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

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心理專家(精神專科醫師或心智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 

2. 心理師(具測驗實施一年以上經驗者) 

3. 輔導人員及特殊教育人員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一聘，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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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四) 本會及本會委託之機關或人員，受理申請之相關資料，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建立相

關保護制度，並負保密義務。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依

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5 次理事暨第 4 次監事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

爭取國際比賽佳績，助益我國各項身心障礙運動往後之發展，

特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教練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務如下： 

(一) 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 制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 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 

(四) 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五) 管理各級教練。 

(六) 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

會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一聘，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

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8日第 10屆第 5次理事暨第 4次監事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

進我國各項身心障礙運動裁判素質，提升我國各項身心障礙運

動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裁判委員會（以下稱

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制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 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 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 管理各級裁判。 

(五) 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

會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一聘，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

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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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5 次理事暨第 4

次監事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20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第 10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規定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各項身心障

礙運動良善風氣，建立優良身心障礙運動環境，以提高身心障

礙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紀律委

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訂定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 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 審議違反各項身心障礙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 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

件。 

(五) 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 提供身心障礙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 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會

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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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一聘，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

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0日第 10 屆第 6 次理事及第 5次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12日第 10 屆第 7 次理事及第 6次監事會議審議 

教育部 110年 1 月 13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4481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8日第 10 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申訴案件之評議，應設申訴評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二年，由本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中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 

(五)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條 申評會之任務如下： 

一、評議本會之團體會員或團體會員代表不服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對其所做之停 

    權或除名之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時，所提出之申訴案件。 

二、評議本會團體會員代表對本會申請之案件，本會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 

    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有損其權益時，所提出之申訴案件。 

三、評議有關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會員，不服本會對下列事務所做之  

    決定，所提出之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 

    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本會或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產生之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第四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會

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人或由

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五條 申訴之提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 

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 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 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 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 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 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 

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第六條 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 

       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第七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

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

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第八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

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委

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

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九條 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做成評議決定；必要時， 

       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十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 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二、 提出申訴逾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 申訴人不適格。 

四、 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 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  其他依特定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或本簡則非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第十一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 

         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或

應作為者，本會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第十二條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未經請假而連續

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次，應以該委

員所屬第二條第二項各款之類別，由本會遴選充任，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 

第十三條 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原決定之特定體育團體。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做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

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一定期限內，得至法院提起訴

訟，或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做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做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第十四條 申評會評議決定做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原決定之效力。 

本會原決定經撤銷後，須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應依評議決

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第十五條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始得 

         執行。 

第十六條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不得對外發文；本委員會委員均 

         屬無給職； 

第十七條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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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本簡則 111年 8月 28日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一、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條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章程第十四條規

定，設置「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運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英文名稱為「Athletes Commission, Chinese Taipei Paralympic 

Committee」。 

二、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會址內。 

三、 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與運動員間之

聯繫。 

四、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協助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推廣各項帕拉運動。 

(二) 與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配合推廣及實踐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

(IPC)《運動員權利與責任宣言》。 

(三) 促進健康、環保、性別平等、人道、運動禁藥管制、運動員生

涯規劃及運動員隨行人員等工作之宣導。 

(四) 推選參加國際運動員相關國際活動之代表。 

(五) 主動提議保護和支持競技場內外的乾淨運動員。 

(六) 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

題。 

(七) 維持與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及亞洲帕拉林匹克

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之聯繫。 

(八) 推選參加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運動員代表。 

(九) 其他有關帕拉運動員之相關事宜。 

五、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六、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 5-9人，均屬無給職。 

(二) 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帕

拉運動會之運動員，委員須為本國籍，年齡滿 18歲(含)以上，

且未曾違反與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WADA Code)相關之情事



 

而受制裁者。 

(三) 本委員會委員在選舉/提名前須代表我國參加近 3屆帕運及近 2

屆亞帕運(其中之一)者。 

(四) 本委員會須有 2位委員曾參加過過去 3屆帕運中的至少 1屆。 

(五) 本委員會委員應由符合運動員選舉資格之同儕經選舉產生，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委員男女各 1-2名，遇委員出缺時，

根據出缺委員性別依序遞補之。 

(六)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不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七) 本委員會在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與理事會之代表性如次：本委

員會經投票選出最高票者為當然召集人，與另一性別之最高票

者共同擔任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之理事。 

(八) 本委員會委員與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任期同，連選得連

任之；委員出缺及遞補時，須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及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七、 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 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主持，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 

(三) 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會長同意後，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依程

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五)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應負責於其職權內確保運動員委員會可召開

會議。 

八、 本委員會選舉辦法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務委員會另訂之。 

九、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統籌編列。 

十、 本組織簡則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查後施行；委員名單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會備查後，報教育

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